附件
宝鸡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科技金融服务效果评估办法

为鼓励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拓展科技金融业务，提升科技金融服务水平，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国人民银行宝鸡市分行会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宝鸡监管分局、宝鸡市科学技术局制定本办法。
一、总则
（一）宝鸡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科技金融服务效果评估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宝鸡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宝鸡监管分局、宝鸡市科学技术局对市级银行业金融机构科技金融服务成效进行综合评估，并依据评估结果对金融机构实施激励约束的制度安排。
（二）科技金融服务效果评估坚持客观、公正、公平原则，尊重金融机构依法合规、自主经营。
[bookmark: 主送单位]（三）科技金融服务效果评估对象为宝鸡市市级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农业发展银行宝鸡市分行、市级各国有商业银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宝鸡分行、长安银行宝鸡分行、西安银行宝鸡分行、省联社宝鸡审计中心。
（四）科技金融服务效果评估工作每半年开展一次，评估期限为1月1日至6月30日，及1月1日至12月31日。
二、评估指标和方法
（五）银行业金融机构科技金融服务效果评估指标分为定量和定性两类，其中，定量指标70分，定性指标30分，不含加分项分值。
（六）银行业金融机构科技金融服务效果评估定量指标包括增量指标、扩面指标、提质指标，另设加分项（具体见附1）。定性指标包括货币政策工具使用情况、支持重点领域情况、授信定价能力、资源配置能力、产品创新能力、多元供给能力、政策配合情况及其他，另设加分项及扣分项（具体见附3）。
（七）结合各金融机构业务发展情况，定量评估分2组开展，第一组为政策性银行及国有大型银行市级分行，包括：农业发展银行宝鸡市分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宝鸡分行、邮政储蓄银行宝鸡市分行，共7家；第二组为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市级分行、城市商业银行市级分行、省联社宝鸡审计中心，包括：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恒丰银行、华夏银行、西安银行、长安银行宝鸡分行，省联社宝鸡审计中心共11家。定性评估各金融机构统一进行。
（八）科技金融服务效果评估中科技型企业包括：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按照主管部门公示有效期内企业为准。
（九）中国人民银行宝鸡市分行会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宝鸡监管分局、宝鸡市科学技术局根据政策要求和评估实施情况，适时对评估方法、指标体系等进行调整完善。
三、评估程序
（十）金融机构应客观、真实、准确报送各项指标数据及资料，并于每年7月31日，次年1月31日前（遇节假日自动顺延，下同）填报《宝鸡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科技金融服务效果评估定量指标数据表》（附2）、《宝鸡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科技金融服务效果评估定性评价表》（附3），并附佐证材料，撰写自评价报告，加盖公章后报送人民银行宝鸡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宝鸡监管分局。
（十一）中国人民银行宝鸡市分行会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宝鸡监管分局、宝鸡市科学技术局进行会商沟通，综合考虑金融机构日常经营情况，共同确定评估结果。
四、评估结果和运用
（十二）评估等次分优秀、良好、一般、勉励四档，中国人民银行宝鸡市分行会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宝鸡监管分局、宝鸡市科学技术局根据评估情况，确定各档次机构占比。
（十三）评估年度内金融机构存在评估数据和资料弄虚作假或中国人民银行宝鸡市分行会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宝鸡监管分局、宝鸡市科学技术局认定的其他情形的，直接列为勉励档。
（十四）中国人民银行宝鸡市分行会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宝鸡监管分局、宝鸡市科学技术局通过适当方式发布评估结果，加强评估结果运用。
（十五）评估结果将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宝鸡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宝鸡监管分局、宝鸡市科学技术局按照各自职责开展以下工作时的重要参考依据：
1.货币政策工具运用；
2.对相关金融机构的综合评价；
3.对金融机构开展现场评估和现场核查工作；
4.金融债发行；
5.评估单位认为适用的其他业务。
五、附则
（十六）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宝鸡市分行会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宝鸡监管分局、宝鸡市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
（十七）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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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
宝鸡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科技金融服务效果评估
定量指标评价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增量指标
	科技型企业贷款
	余额与同组比较
	10

	
	
	较年初增量
	10

	
	高新技术企业贷款
	余额同比增速
	10

	
	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
	余额同比增速
	10

	扩面指标
	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对应支持企业户数
	与同组比较
	5

	
	
	同比增速
	5

	提质指标
	科技企业信用贷款
	余额同比增速
	5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余额同比增速
	5

	
	科技型企业贷款不良率
	与同组比较
	10

	加分项
	新发放科技型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5


前三项一级指标中，科技型企业贷款不良率为反向指标，其余均为正向指标。
正向指标的指标值计算公式为：指标值=[（指标原始值-指标最小值）×40%×满分]/（指标最大值-指标最小值）+60%×满分
反向指标的指标值计算公式为：指标值=[（指标最大值-指标原始值）×40%×满分]/（指标最大值-指标最小值）+60%×满分。
最大（最小）值，是指对各组银行指标原始值排序后得到的最大（最小）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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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科技金融服务效果评估工作联系人表

	单位
	部门
	姓名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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